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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02 學年度學生校內科學展覽實施要點 

102 年 9月 16 日行政會議訂定 

一、目的：為激勵本校學生對科學探究之興趣與獨立研究之潛能，訓練思考力、創造力與技

術創新能力，並落實平日之科學教育，藉以培養其科學精神、態度與方法，增進

師生科學研究之風氣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辦理單位：教務處主辦；設備組承辦；各專題研究課程老師協辦。 

三、參展內容： 
(一)凡屬數學、自然學科範圍內，合於：1.未經發表之研究結果、2. 科學原理、定律、

觀念精神態度方法之闡釋、3. 經蒐集整理能做有系統陳述之科學資料、4. 科學實驗

儀器、機具或模型之製作方法介紹、5. 科學實驗之新操作方法及應用、6. 有關科學

之創新、發明及新的研究成果、7. 新的科學教學方法等之研習觀察實驗結果或對未

來科學發展之構想均可參加。 

(二)展覽內容以學生教材內容之科學研究為主，注重鄉土性、創意性、適切性、學術實

用性、表達能力及生動程度、實驗日誌詳實性。 

(三)展覽科別 
1. 普高組：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（生命科學）、地球科學(含地理)、生活與應

用科學等六大類。 

2. 綜高組：機械、電子（電機及資訊）、化工（衛工及環工）、土木、農業及生物

科技等五大類。 
四、參展對象： 

(一)本校二年級學生。（一、三年級採自由參加）。 

(二)每件作品至多 3 人，超過 3 人以報名表列序前三人為準，以下全部刪去；每人以選

擇一科別報名參賽為原則，參賽者可請任課教師或相關有專長教師予以指導，最多

2 人。 
五、參展組別： 

(一)普高組：高二綜合高中學術學程自然組（10 班）及普通高中自然組（12、13 班）至

少繳交乙件（不分科），高二綜合高中學術學程社會組（11 班）、普通高中社會組

（14、15 班）、高一及高三採自由報名參加。 

(二)綜高組：高二綜合高中專門學程（1~9 班）各班至少繳交乙件（不分科），高一及

高三採自由報名參加。 
六、參展時程： 

(一)公告：102 年 9 月 13 日（星期五）公佈校內科學展覽比賽實施要點。 

(二)報名：102 年 9 月 26 日（四）至 9 月 27 日（五）填妥報名表（附件一）並請指導

教師簽名後繳交至設備組。 

(三)參賽隊伍名單公佈：102 年 10 月 4 日（五）於本校網站上公佈。 

(四)繳交『作品說明書』：103 年 2 月 14 日（五）前繳交作品說明書 3 份及文件檔案至

設備組。 

(五)評審日期：103 年 2 月 26、27 日（三、四）。 

(六)公佈得獎作品：103 年 3 月 7 日（星期五）公佈於本校網站首頁及設備組公佈欄。 
七、評審辦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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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按照學校班級分科（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（生命科學）、地球科學(含地理)、
生活及應用科學、機械、電子（電機及資訊）、化工（衛工及環工）、土木、農業

及生物科技）評審，每科按參展件數錄取一至三名及佳作若干名，未達標準者從缺。 

(二)評審人員：由校長兼任主任委員，由學校遴選有關人員擔任評審委員。 

(三)評審標準： 
1、作品說明書，佔 40%。 

(1). 主題或材料鄉土性(20﹪) 
(2). 解決問題及創意能力(20﹪) 
(3). 科學方法適切性(20﹪) 
(4). 學術性或實用價值(10﹪) 
(5). 表達能力及生動程度(15﹪) 
(6). 研究或實驗日誌詳實性(15﹪) 

2、現場口試，佔 60%。 
每件作品列名作者均須到場說明並回答評審委員問題，說明時得使用筆記型電腦

輔助展示；無人到場說明者，不予評審。 
八、優勝獎勵： 

(一)每類科錄取特優一名，優等、佳作各若干名，頒發獎狀獎勵，未達標準者從缺。 

(二)各組特優作品將代表本校參加全國南區科展（每年為五月），如特優作品放棄，依

成績順序遞補參加。 
九、製作規定： 

(一)作品說明書(格式如附件二)請依教育部全國科展規定(APA 第五版)，頁數在 30 頁及

文字 10000 字內，請利用 word 文件檔案類型打製存檔(＊.doc)，格式請參閱附件三，

並利用 A4 影印紙印出(一式 3 份)，完成後，請於下學期 2 月 14 日前繳交電子檔(標
籤上請註明組別、班級、作者姓名、作品名稱)及 3 份說明書，送設備組彙整，以備

評審。 

(二)說明海報製作注意事項： 
1. 說明海報參照全國科學展覽會規格製作(附件四)，每件作品 3張說明海報，規格

限定為左右兩側各寬 65公分，高 120 公分；中間寬 75公分，高 120 公分；另中

間上方作品標題 1張，寬 75公分，高 20公分；請於下學期作品評審日前於指定

看板布置完成。 
2. 說明海報之主要內容須與報告書一致，可視字數多寡，適當地加以濃縮、簡化，

若有圖表，應加說明。 
3. 製作說明海報之圖紙，請自行購買，或使用設備組提供 B1(78.7x109.1cm)尺寸海

報自行編輯剪裁，另可備妥電子檔後與設備組人員約定時間至多媒體教室列印海

報。海報請以透明膠帶黏貼在看板上，禁止使用圖釘及雙面膠帶，違者酌予扣分。 
十、參賽注意事項： 

(一)完成繳交初審階段各項資料的團隊，其團隊成員將由主辦單位頒發參賽證明，並敍

嘉獎乙次，以表鼓勵。 

(二)借用實驗室、藥品及各項器材之規定 
1. 各項實驗請遵照本校實驗室規則，並特別注意安全。若下課以後借用實驗室，一

定要有指導老師陪同實驗才准外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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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需借用實驗室場地、儀器、藥品者，請指導老師簽名後，再向設備組借用(專門學

程實習教室則向各學程主任借用)，借用者需負責於使用完畢後場地復原及清潔工

作。若有逾期不還或遺失毀壞者，須負賠償責任。 
3. 展出期間，各重要器材、物品，由各作者自負保管責任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